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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信念  

搞好财政
监察工作

光明

时下，有些同志对财政监察工作的前途忧心忡忡。

有的人心神不定：“现在中央提出加快改革开放搞活，

我们讲加强财政监督监察，是否与中央不一致？”有的

人认为，“要扩大改革开放，要搞活，监察工作要让路。”

还有的同志怕被别人把财政监察讥为“职业杀手”而心

绪彷徨。种种担心，不一而足。笔者认为，这些担心，实

属多余。但是，必须纠正人们思想上的偏差，强化对财

政监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握好财政监察与改革开

放的辩证统一关系，才有利于坚定信念，加强财政监察

工作，使之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实现财政职能，财政监察工作必不可少。社会主义

国家财政具有分配、调节、监督三大职能，这三大职能

紧密相关，贯穿于财政管理的全过程。财政监督寓于分

配、调节职能之中，并为这两个职能服务。加强财政监

督可以促进财政分配和调节职能的正确实现。而财政

监察工作就是履行财政监督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它

担负着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贯彻执行国

家财政政策、法令制度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任务，是财

政管理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事实也是如此。1952

年，中央财政部就设立监察司来加强财政监督。在“一

五”计划期间，各级财政监察机构都发挥了较好的作

用。但从 1958 年起，在“左”倾思想的严重影响下，财政

监督检查被视为“管、卡、压”，于是被迫中断了 20 年，

导致财政监督大大削弱，违反财经法纪的现象日渐增

多。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开始拨乱反正。经国务院

批准，1978 年 8 月，全国财政监察机构又恢复起来。正

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加强财政监督检察，就会促

进财经工作的顺利发展，而削弱它，就会使财经工作受

损倒退。

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财政监督监察。早在 1954

年 1 月，邓小平同志就在他提出的财政工作的六条方

针中强调加强财政监察。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小

平同志又指出要健全各种法律制度，要有专门的机构，

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在今年年初南巡谈话中也

强调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

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

充分说明了监督检查包括专职财政监督检查的重要

性。由此可见，财政监察工作过去少不得，现在和将来

也少不得，它是为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

加强财政监察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强化财政职

能的需要。以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法宝，而财政的

法令规章又是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

用法律形式组织财政收入、调 节国民经济、调节利益分

配、进行宏观控制、打击经济犯罪的重要手段。虽然近

年来我们对财税、财务法令规章制度有所调整，但改革

开放并不是要取消财政法规，而是要不断地加以健全

完善。有财政法规，就要对其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除寓于财政收支执行过程中的财政监督外，通过专门

的财政监察机构进行重点检查，二者有机结合，就会更

有利于把财政法规的贯彻落到实处，从而强化财政分

配调节职能。

目前代表国家实施经济监督的主体主要是财政部

门、审计部门。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扩大，多种

经济成份的发展，亟待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系。从审计

部门的工作职能讲，将主要是代表政府对财政、金融及

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实施高层次的宏观监督。从财政部

门的财政监察机构讲，除对财政系统内部实施监督检

查外，还要对众多的企事业单位、行政机关、社会团体

实施监督检查，即对凡是向国家财政上缴收入、领拨财

政资金的经济核算单位，一律要实行监督检查。这既不

能为财政部门内部的各财政业务机构所代替，也不能

为其他部门所代替。因此，从健全经济监督格局而言，

财政监察工作也是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

当然，财政监察工作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需

要。在指导思想上，要认清形势，解放思想，立足本职，

强化监督，服务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同时注意改

进监督检查方法，既要搞好纪律检查处罚，又要热情地

搞好支帮促，促进加强财政法纪观念；既注意搞好突击

性检查，又要着力搞好向经常性、预防性检查转变；从

强化外部监督向增强内部和自我约束的内外结合方向

转变。财政监察任重而道远。只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开拓性地工作，财政监察工作就会

在改革、开放、发展中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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